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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E_E5_AE_9E_E6_c27_30910.htm １．在本协议中，海关

估价的主要依据是第一条规定的“成交价格”。第一条应和

第八条一起来理解。第八条特别规定了当遇有由买方所引起

的某些特别的因素被认为是海关估价的一部分，但却没有包

括在该进口货物实付或应付价格中时，应调整实付或应付价

格。第八条还规定，在成交价格中应包括某些不以货币形式

而以特定货物或劳务形式可能从买方转到卖方的支付款项。

如不能按第一条的规定确定海关估价，第二条至第七条规定

了一些确定海关估价的方法。２．如不能按第一条的规定确

定海关估价，一般地说，在海关当局和进口商之间有一个磋

商的过程，以期按第二条和第三条的规定求得确定价格的依

据。举例来说，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即进口商掌握有关同样

或类似进口货海关估价的资料，而在进口港的海关却不能立

即查到这种资料；另一方面，海关当局也可能有同样或类似

进口货的海关估价资料，而进口商却不能随时查到这些资料

。双方在磋商过程中，在无损于商业机密的条件下，可以互

通情报，以便为海关估价确定适当的依据。３．第五条和第

六条规定了在不能按进口货物，或同样或类似进口货物的成

交价格确定海关估价时，确定海关估价的两个依据。根据第

五条第１款规定，海关估价是以进口国一个独立买方进口的

条件出售货物的价格为依据来确定的。如果进口商要求的话

，按第五条规定，他也有权对进口后经过进一步加工的货物

进行估价。根据第六条规定，海关估价是按计算价格确定的



。这两种方法都会带来某些困难，因此，第四条规定进口商

有权选择适用这两种方法的次序。４．在不能按前述各条确

定海关估价时，第七条对怎样确定海关估价，作了规定。序

言关于多边贸易谈判，本协议各缔约方（以下简称“各缔约

方”），愿意促进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总协定”

）的目标并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认

识到总协定第七条规定的重量性，并愿意制订详细的适用规

则，以便在实施中取得更多的一致性和确定性；认识到需要

有一个公平的、统一的和中性的制度，用以对货物进行海关

估价，借以杜绝使用武断或虚假的海关估价；认识到海关对

货物估价的依据，应尽量是该货物的成交价格；认识到海关

估价的基础应符合商业惯例的简易和公正的标准，而且估价

程序应是普遍适用的而不区分供应来源的不同；认识到估价

程序不应用来对付倾销。一致协议如下：第一部分 海关估价

的规则第一条１．进口货物的海关估价应为成交价格，即该

货物出售给进口国，并按第八条规定进行调整后的实付或应

付的价格，但是：（１）对买方处置或使用的这些货物不得

施加限制，但下列限制不在此例：①进口国法律或政府机构

所施行或需要的限制；②对货物转售地域的限制；③货物价

格无实质影响的限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